
單位：元

機關名稱 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經濟發展局
宣傳本市觀光工廠旅遊

行程
平面媒體 113.5.11 產業發展科              100,000

經濟發展局
113年工廠校正及營運

調查
網路媒體 113.5.23 工業行政科                20,000

經濟發展局

輔導本市特定工廠合法

化及製造業淨零永續發

展

平面媒體 113.5.17 工業行政科                15,000

經濟發展局 危險物品宣導 平面媒體 113.5.9 工業行政科                30,000

臺南市市場處
市場減塑措施-袋袋相

傳
平面媒體 113.5.25

經營一科

經營二科
               49,000

填表說明：

1.

2. 執行單位係指各機關或公營事業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。

11�3年��5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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